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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对 2025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后续业务情况，

公司决定增加与关联方德阳弘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翌电子”）、智美

康民（珠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美康民”）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合计 1,310.00 万元人民币，交易类别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该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于志江先生、王兆春先生、付文武先生已对此议案

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本次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2025 年度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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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弘翌电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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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0 1,300.00 897.50 183.99

智美康民（珠海）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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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00 3.47 0.12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小计 802.00 1,310.00 900.97 184.11

总计 802.00 1,310.00 900.97 184.11

注 1：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的关联交易发生额；

注 2：根据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在公司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金额内，公司与子公司在同一

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的调剂)。与此同时，鉴

于公司部分关联方为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关联方，相关关联方主体数量较多，且

根据关联人的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存在同一关联人在年度内新增关联交易主体等情况；

为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 7.2.11 条等的规定，

公司与同一关联方的其他公司主体发生的关联交易，其交易金额合并计入公司已审议并披露

的“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中，即同类交易的关联交易额度在同一

关联方（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或相互存在重大影响的

其他关联人）的不同主体之间调剂使用。

注 3：如 2025 年度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超出总预计金额，公司将按相关规定

履行披露或审议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弘翌电子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108 国道西侧凤雏路北侧地块（德阳帛汉电

子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潘咏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5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5,774.88

万元；净资产：4,304.95 万元；营业收入：3,825.85 万元；净利润 401.66 万元。

2、智美康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519000

法定代表人：温中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日

用杂品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

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养生保健服务（非

医疗）；中草药收购；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诊

所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医疗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药品

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5 年第三季度/末：总资产：10,371.14

万元；净资产：-4,561.97 万元；营业收入：272.69 万元；净利润-369.99 万元。

（二）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弘翌电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于志江担任董事，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三）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2、智美康民由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兆春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二）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

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为向关

联方销售商品。

公司同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业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

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

由双方协商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预计金额，待每次实际交易发生时，

在本次审议通过的预计金额范围内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由交易双方根据具

体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具体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且严

格遵照平等、自愿、公平的市场原则，按照合理、公平、公正的商业交易条件进

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及业务，是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所需。公司与上述关联方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

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将遵循平等、

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决策，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

公司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

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关联交易事项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

场原则进行，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

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关于增

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循平等自

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相关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相关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董事会会议文件、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等相关资料，

对公司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4、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5、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科瑞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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